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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0/2021_2022__E5_8F_B8_

E8_80_83_E5_9B_9B_E5_c36_480150.htm 律考（即司考，下同

）学习是有层次的，大家要清楚，要知道自己的学习进展到

了哪个步骤了。 第一层次是了解法条，了解教材，了解考试

内容。 律考几张卷，每张卷都有哪些内容，每门法律占有多

少分值，把教材粗读一遍，把法条读几遍，这遍不用太细，

有个粗浅了解，这是律考复习的第一个层次，是最低的一个

台阶。有好多考生只把教材法规读了几遍，有的甚至没有读

完就去考试了，我们所说的层次不是看几遍的问题，而是指

对这个问题的领悟程度，有的考生可能把法规、教材都背下

来了，也还是考不过，因为他仅仅把教材、法条储存在头脑

中而已，仍是第一层次，我们认为，大家迅速通览教材、法

条，有个80%左右了解，就可以了。 第二层次是，已实实在

在抓住了各个法律的主体、精髓，每个法条都成了一个个活

鲜鲜的例子。 例如：学习行政诉讼法的时候，法院对行政案

件只能作出变更性判决，不能作实质性判决，这个抽象的规

定，考生应把它变活，怎么活呢？考生知道这样一道题： 刘

正因殴打白飞受到公安局处罚，公安局鉴定白飞为轻微伤，

白飞认为自己是重伤，以公安局对刘正处罚过轻而向法院提

起了行政诉讼。法院在诉讼期间对白飞的伤重新作了鉴定，

结论为轻伤，法院应当如何处理？[1997年试题] A．维持公安

局对刘正的原处罚决定 B．直接变更公安局对刘正的处罚决

定 C．中止审理此案，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 D．

撤销公安局处罚决定 答案为：B 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



正的，有权进行变更判决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另外

一个规定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，对行政机关应给予

行政处罚而没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，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

。 如果该题中，公安机关未给予刘正处罚，法院就不能直接

对刘正进行处罚。也就是说法院作出变更判决的前提是公安

机关对刘正已经有了处罚的决定。 有了这个案例，法院只能

进行变更判决不能作实质判决这个抽象的规定就活起来了。 

所以要把法条、原理都活起来，只需用典型的案例题就可以

做到的。 另一个情况就是在第二层次要对各部门法的主要内

容有个认识，各科到底考什么？这绝不是简简单单看看重点

内容提示就能达到目的的，而是靠对过去的十几年律考题的

记忆、研究来达到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观点，希望大家都试

一试。要达到学习的第二个层次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过去

几年的律考题拿来，反复作三遍，差不多把每道题都复述下

来，你会感到真的不一样了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过去十几

年的律考题，已把各科的重点全概括了，无论是谁出题都跑

不出这个圈子，研究律考题是抓住重点的最直接的办法。抓

重点太重要了。世界上有这样一个80%和20%的理论。世界

上80%的粮食产于20%的土地上，世界上80%的财富掌握

在20%的人的手中，一个公司80%的情况都是由那20%的人造

成的，一本书80%的重要内容只在20%的页数里，律考80%的

题只出自那20%的法条里。要牢牢抓住这20%，这20%怎么找

出来呢？过去的律考题已把这20%鲜活地表现出来了。可以

说把律考题研究透，一提哪部法，你就会有一个最直接的感

性认识了。 研究律考题的另一个好处是把法条活用，活用是

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。理论到实践，这是认识的第二次飞跃



，法律规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还原到生活中去，这是一次质

的飞跃，律考主要就是考法条在实践中的运用，我们现有的

法律院校的教育主要是法理性教育，律考考的不是法律理论

，主要考的是法律在生活中的运用，考法律的具体规定。这

就难怪很多博士、硕士在律考面前纷纷落马。因为他们主要

研究理论，而律考是研究法条的，研究法条的还原。我们的

律考就是考查考生对法律适用的能力。 律考教材与律考作题

有一个差距就是我们的教材体例的错误。教材是法理性教材

，而考试是应用性考试，看完书去答卷，其实无所适从。所

以从教材到考试之间一个飞跃的桥梁就是对律考试题的研究

。 研究试题还有一个好处，法条的规定是抽象的信息，而试

题是形象信息，各个案例都存在张三、李四，存在着活灵活

现的生活故事，读完一个案例头脑中有形象。形象信息与抽

象信息在头脑中的记忆是不一样的。法条是枯燥的，没有形

象，人的大脑中的1001个信息，有1000个信息是形象信息，

只有1个信息是抽象信息，也就是说人对形象信息和抽象信息

的记忆是1000：1的关系，我们大力开展形象记忆，做案例题

是最好的办法。 第三个层次是，对教材中的基本概念、基本

理论，对法规中的重要法条、重要日期、数字等熟练的记忆

。 我们应付的毕竟是考试，经过第二个层次的学习你已对法

条有了深入的了解、准确的掌握，这时你必有收获。考试是

必须记忆的，研究得再明白，头脑中没有储存是不行的，所

以第三个层次是记忆，把重要的法条、重点要领、基本原理

等都得熟记于心，这时你已具备了应考能力了。 第四个层次

是，练习巩固。 这时你就找一些练习题去做，你应有这样的

感觉：一看这题你会感觉他根本就不会考，纯是在玩文字游



戏；一看这题你拍案叫绝，这题真棒；一看练习题答案你会

感觉错误连篇漏洞百出；一看题你就清楚地知道出题者的意

思，是在考你什么，你看到一个法条你就会知道这个法条能

不能变成案例，能变成一个什么案例，你会知道一个法条有

两个考点，已考过一个，另一个很可能考。这时的你已堪称

高手了。那时你在司考的考场上简直是一种享受，出题者哪

点“阴谋”在你面前成了简单的小把戏，题就象孙悟空，你

就成了杨二郎了，纵使它有千变万化，你都能一眼看出他来

，把他打回原形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